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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目的目的目的

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政府對公共小型巴士 (小巴 )施行的

政策。

背景背景背景背景

2 . 當局在一九六九年推出小巴服務，以規管當時非法經

營的小型巴士。所有小巴營辦商須取得運輸署署長簽發的客

運營業證，才能經營小巴服務。本港現有兩類小巴，即紅色

小巴 (紅巴 )和綠色專線小巴 (專線小巴 )。

3 . 紅巴按市場需求經營，並無固定路線，並為一些願意

付出較高車資，以換取較巴士靈活及便捷服務的乘客，提供

另一選擇。

4 . 專線小巴由紅巴轉成，於一九七二年推出。專線小巴

提供固定路線的服務，其收費須經運輸署署長核准和規管。

專線小巴的主要功用，是在一些乘客人數不足以開辦專營巴

士服務，或其他公共交通工具較難前往的地區，提供輔助交

通服務。

5 . 目前，本港共有 2 357 輛專線小巴 (約佔小巴總數的

54%)，行走 319 條路線；另有 1 993 輛紅巴，行走約 140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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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 線 。 專 線 小 巴 和 紅 巴 平 均 每 日 的 載 客 量 ， 分 別 約 為

1  045 000 人次和 558 000 人次。

政府的小巴政策政府的小巴政策政府的小巴政策政府的小巴政策

6 . 有關小巴的現行政策大綱，載於一九九零年發表，以

“邁 向二十一世 紀 ”為題的《 香港 運輸政策白皮書 》 (“白 皮

書 ”)。該白皮書指出 “小巴的載客量較巴士少。紅色小巴的經

營方式，亦容易導致交通阻塞。如讓小巴的數目增加或擴展

其活動範圍至現有限制以外的地區，會令交通擠塞情況惡

化。在已有完備的鐵路及巴士網的地區，小巴的經營運作仍

應繼續受到管制。 ”由於小巴在公共交通服務系統中，發揮輔

助的功能，因此政府一貫的政策，是限制小巴的數目，並維

持小巴現有的服務範圍。同時，政府亦鼓勵紅巴轉為專線小

巴。

7 . 行政局在一九七六年於憲報公告把小巴的數目限定於

4  350 輛 (“有關的公告 ”)。自此，有關的公告每隔一段時間由

立法會以決議的形式延續，而最近一次在一九九九年六月獲

立法會決議通過將有關限制的有效期延續兩年至二零零一年

六月二十日。

8 . 為鼓勵紅巴轉為專線小巴，運輸署會物色一些合適的

專線小巴新路線，並根據地理環境和有關路線的經營能力等

因素，把這些新路線結合為多個路線組合，然後在憲報刊

登，邀請有意營辦者提出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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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一九九八和一九九九年，運輸署分別就專線小巴在港

島、九龍和新界東部的經營情況進行一系列顧問研究，以期

在這些服務地區物色合適的專線小巴新路線，並加強專線小

巴在提供接駁交通服務方面的功能。自一九九九年以來，新

開辦的專線小巴路線共有 16 條。

10. 根據現行政策，紅巴可以在現有的服務範圍內經營，

但在進入新市鎮和新落成的屋 及使用新的快速公路方面受

到限制。另一方面，當局亦在一些地方實施停車限制和劃設

禁區，以紓緩交通擠塞。當局限制紅巴使用快速公路的原

因，載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立法會會議上，運輸局

局長就一條涉及有關事宜的口頭問題所作的答覆，有關答覆

見本文附件。

未來方向未來方向未來方向未來方向

11. 交通諮詢委員會在一九九七年檢討公共小型巴士政策

時，曾檢討並確認上述小巴政策。檢討的結果，已在一九九

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向前立法局交通事務委員會匯報。有關政

策迄今並無改變。

12. 一九九九年公布的《香港長遠運輸策略》也重申，小

巴的數目和輔助角色應維持不變。展望未來，我們會按照現

行政策讓小巴繼續經營。

- - - -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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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善小巴服務改善小巴服務改善小巴服務改善小巴服務

13. 當局現正進行一項小巴使用另類燃料的試驗計劃，以

測試石油氣小巴和電動小巴在本港是否適合作商業運作。目

前共有 11 輛石油氣小巴和 4 輛電動小巴，分別行走 6 條專線

小巴路線和 1 條紅色小巴路線。上述試驗計劃在二零零零年

六月初分期展開，預計於二零零一年年初完成。當局會根據

試驗結果和輔助設施的供應情況，仔細研究以石油氣小巴或

電動小巴取代柴油小巴的可行性。政府在確定有關更換計劃

前，會諮詢小巴業界人士的意見。

14. 運輸署在二零零零年為小巴的營辦商和司機舉行了六

個有關乘客服務和安全駕駛的工作坊，以提高小巴的服務質

素。另外三個為小巴營辦商和司機而設的工作坊，將在二零

零一年舉行。當局現計劃在二零零一年年初展開一項優質小

巴司機計劃，以加強小巴司機對提高服務質素的意識。運輸

署會考慮推行更多新措施，促使小巴營辦商為乘客提供更優

良的服務。

運輸局

二零零零年十二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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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問題第四條（口頭答覆）

會議日期：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

提問者：梁富華議員 作答者：運輸局局長

問題：

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，為何多年來禁止紅色小巴在快速公路

上行駛；有否計劃放寬該項規定；若有計劃，何時實施；若否，原因為

何？

答覆：

主席：

小巴在本港的公共交通運輸系統中，發揮輔助的功能，主

要為乘客較少及不適宜使用載客量高的交通工具的地區提供服務。因

此，相對其他集體運輸工具，小巴的角色及發展會受到一定的限制。例

如，多年來小巴的數目仍然維持在目前 4 350 輛的水平。

2. 在這大前提下，政府一貫的政策是盡量鼓勵小巴以專線小

巴的形式提供固定路線的服務，以補主要公共交通工具如鐵路和巴士的

不足。至於紅色小巴，我們會繼續讓這類小巴在現有的服務範圍內靈活

經營，並對它們的運作實施適當的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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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我們鼓勵紅色小巴轉為專線小巴，因為專線小巴在營運方

面受到運輸署的直接監管，在服務質素方面較有保障。因此，如果有需

要推出新的小巴路線，我們會以專線小巴形式發出營業牌照。

4. 由於快速公路大部分是連接新發展區的跨區道路，而這些

地區通常在規劃階段已安排了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提供有效率的服務，所

以一般來說，我們不會容許小巴行走快速公路。在執行有關政策時，我

們會考慮實際的情況和需求。如有實際需求及適宜提供新的小巴路線行

走個別快速公路，運輸署會仔細考慮和作出諮詢，並劃出適當的小巴路

線以專線小巴形式提供服務。


